6-4  周邊土地使用之衝擊與建議
6-4-1  土地使用影響預測
本案之開發以交通之影響為首要，對周邊土地使用干擾應以有效方式降低衝擊，茲說明如下：
1. 施工期間
臺北文化體育園區工程的新建，對周遭民眾使用自然會有所影響，如何儘量縮短施工期程，在較短時間內將全部設施完成，且能降低對周遭市民使用的不便，是重要的課題。

(1) 基地於施工期間將因拆除工程及基礎工程之進行打樁、開挖、連續壁構築，造成原有地形地貌產生改變。拆除及開挖產生之廢土及施工材料臨時堆置場亦會對地貌造成影響，此外，施工期間施工機具作業、運輸車輛進出工區、工務所與臨時房舍之設置均會造成地景之凌亂與不協調。施工期間施工區四周應設置施工圍籬，同時做好必要之工程管理及環境衛生維護，預估地形地貌之改變將對鄰近環境之影響程度應屬輕微。

(2) 施工期間對空氣品質之影響，多侷限於施工區域或作業面，可藉周密之施工管理（如施工面採用噴水灑水方式抑制塵土飛揚等方式）予以有效控制，多屬間歇性或局部性之污染，預期僅會對施工區之空氣品質產生些微影響，對區外影響幾可忽略。
(3) 施工期間車輛所造成之噪音，對現階段背景噪音增量為輕度影響。

(4) 本計畫施工階段之施工作業均於計畫區內進行，故對區外之遊憩地點影響僅為施工階段進行物料運輸造成之交通影響，而此等影響為短暫性且隨工程之完成而可恢復者，故對遊憩之影響極為有限。

(5) 施工階段土地使用方式將由現有之廢棄廠房、辦公房舍，轉為工務所、施工機具停放處、物料堆置場等，爾後隨結構體完成而呈現與現況土地使用不同之方式，應屬短暫而輕微之影響。

(6) 施工階段對於社會環境之影響應屬輕微，較有可能之情況如短期施工人員之招募、施工人員之伙食消費的提供等暫時性之影響。另外，施工車輛之進出會造成附近居民之不便，但均應屬短暫而輕微之影響。

(7) 施工階段必須設置臨時性之衛生設備、廢棄物處理及污水排水設施，以減輕施工人員進駐對附近衛生環境之影響。

(8) 施工期間場內之施工人員約為150人，屬短暫性，對人口結構而言，不致發生太大之影響。

2. 營運期間
(1) 營運階段影響空氣品質之主要來源為旅客衍生車輛所排放之廢氣，經評估當本基地營運時衍生車輛之廢氣排放濃度與環境背景值加成後，僅有些微惡化現象，仍符合空氣品質標準，其影響屬輕微。

(2) 營運階段之噪音影響，主要為與建完成營運後，交通衍生量進入與集中所產生之交通噪音，經評估本基地開發前後噪音增量非常輕微。

(3) 本基地開發完成後，符合國際水準之大型室內體育館，將可提供做為職業或業餘體育活動、高水準之音樂藝術表演之場所，古蹟及歷史建築部分將可提供小型藝術表演及文化交流之空間，進而提升體育及文藝休憩品質，而開放空間藉由優美之景觀設計及植栽綠化，亦可提供民眾一開放空廣之遊憩場地，另週邊之商業設施亦可滿足民眾購物、餐飲、室內休閒等之場所；故本案開發完成後將對民眾之休憩環境有正面之助益。

(4) 本計畫於營運後土地使用方式將轉為臺北文化體育專用區，將呈現比目前更多元使用，提供市民藝文、體育活動、休憩、餐飲與購物之需求等場所，及與國父紀念館廣場結合成為臺北市東區之救災避難中心，對土地使用應有正面之影響。

(5) 基地開發完成將帶動人潮進駐此區，帶動附近商業生機及人車活動，進而改變該區之整體環境。

(6) 藉由文化園區之設置，解決臺北市藝文設施之不足，亦由藝文活動之交流活絡，普及臺北市民眾文化素養。

(7) 藉由大型室內體育館爭取舉辦國際性運動競技，進而推展全民體育，提倡正當之休閒活動，提升都市之生活品質。

(8) 本園區將成為臺北市之重要景觀及地標，將可加速臺北市成為世界級首都。

(9) 古蹟之再利用，也將吸納大量之老舊建築物之工匠與技師之參與，對促進傳統建築修復技術之傳承，將發生相當之作用。

6-4-2  改善對策建議
1. 車輛因素
此因素為全國性之問題，根據研究調查指出車輛所發出之噪音係以排氣為最大，引擎噪音次之，其餘為輪胎摩擦聲、煞車聲。對於此種車輛音源之管制則可分為治標與治本兩種方法加以解決。治本方法為對新出廠車型噪音管制，治標方法為對道路上使用中車輛噪音管制；同時在法令上也應訂定相關之規定來辦理。至於本基地所使用的轉運車輛更應加強維修管制事宜，以避免產生直接接觸的噪音。
2. 道路因素
交通動線規劃不當或道路路面不良也是直接影響車輛產生噪音的主因，因此在規劃設計時，特別對車輛出入頻次、停車空間的需求程度、交通動線之安排等均作詳細之調查與規劃。

3. 施工階段
營建工程所產生之公害，包括構造物公害及工程公害。工程公害，係指營建工程自開工到竣工為止的期間內，由於施工作業關係，損及鄰近地區的生活環境。而各項營建工程作業之公害類別中尤以噪音為營建工程最嚴重之公害，其發生的時段幾乎延伸至整個工程時段；因此如何對營建工程所產生的噪音加以防治實為重要之一環，茲將防治對策分述如下：
(1) 施工期間對於高噪音之機具加裝消音器，或於施工作業場所周圍設置隔音牆(如吊鉛纖維布)，並採取管制；避免高噪音機具同時運作，且實施噪音監測，以期管制噪音避免影響附近居民安寧。
(2) 將噪音較大之施工作業安排於白天環境噪音較大之時段內進行，避免在清晨或深夜寧靜時刻進行高噪音的施工作業。
(3) 對於降低施工設備及活動所產生之噪音，規定為承包商的責任，並納入承包商之施工合約條款中，以責其使用各種防治措施。
(4) 施工機具選擇低噪音機具，以減少其噪音量。
(5) 對固定設備機具採包覆方式或加裝消音設備；若機械噪音具方向性，則要求施工單位調整使音量較大的一端背向敏感地區，以降低敏感地區之噪音位準。
(6) 計畫搬運時除注意交通安全外，亦需對搬運所發生之噪音加以考量，對於搬運路線確實進行檢查工作，有特別需要時，應將維持工作列於工程計畫中。
(7) 選擇搬運車輛時，必須確實檢討搬運量、使用車輛數、行駛頻率、行駛速度等，並使用噪音小的車輛。
(8) 限制行車速度(視其噪音量而定)，以減少車輛噪音。空車行駛時，車輛振動產生之噪音較載重時為大，因此空車時速度更應加以限制。
4. 營運階段
(1) 車輛應禁鳴喇叭，以維護附近環境安寧。
(2) 限制行車速度，以減少車輛噪音。
(3) 定期維護基地四周之植樹，以確保噪音之持續隔絕效果。

6-4-3  對週邊土地使用之影響及建議

1. 交通方面
(1) 基地東側忠孝東路四段553巷，經整體分析研擬之交通改善對策，建議拓寬並以遠期計劃方式向北延伸與東寧路銜接，使未來開發後對基地附近地區南北向之交通提供一良好之循環，降低對區域之交通衝擊。
(2) 基地北側配合市民高架下匝道之興建，同時以基地本身之退縮配合鄰地水利地、臺北機廠土地合併闢設一東西向道路以提供解決附近社區之東西向進出動線。
(3) 基地開發營運後對大眾捷運有相當高之使用率，基地西南側雖已有國父紀念館捷運站，但因其與基地距離近且站體容量有限，在大型集會人潮之疏散時必須由市府站來分擔，為方便從基地延忠孝東路向東之人行，且避免對基隆路、忠孝東路口產生更大之負擔，因此建議基隆路、忠孝東路口設立立體人行天橋來解決降低衝擊。
(4) 基地南側忠孝東路下方既有80M地下廊道為基地與國父紀念館之間之人行活動連結，除了供基地南向進出疏散外，同時也成為國父紀念館開放空間藝文活動向北延伸連結之重要渠道。

(5) 基地西側光復南路目前之交通服務水準較差，因此建議光復南路忠孝東路口之現有車行寬度向基地側加寬約1M，使光復南北向南右轉忠孝東路之車行更順暢。另光復南市民大道口建議增加南向北左轉市民大道之車道，同時將現有車道向基地側加寬6M，以提供南向北直行及右轉進入基地車道。

(6) 為降低基地在舉辦大型活動時對周邊之交通穿越性車流影響，建議在基地周邊重要道路設置可辯識資訊系統。

(7) 基地周邊有部份現有人行道及騎樓寬度狹窄通行不易，因此建議該路段應加強禁停機車及取締，以提高人行之舒適度。
(8) 考量未來舉行大型活動以集結公事方式疏散人潮時，建議在周邊道路向基地側留設停車旁以避免影響車道正常車流。
2. 附屬商業設施方面
預期基地之開發可帶來至少5～6萬坪之商業設施，而周邊土地已是－相當繁榮之商區，包括京華城、SOGO、微風、信義計劃區內之辦公、商業娛樂設施，所以雖有高強度之允建樓板，但市場定位將會面臨周邊既有之競爭及衝擊，因此定位上建議可朝大型、獨特、及價位區隔之方式來設定，以降低本身及對周邊土地使用之衝擊。

3. 景觀方面
預期本案是市區內僅有之大型開發，同時基地內現有生態、生機現象，亦是全市中少有且珍貴的，因此未來在開發上如何妥善規劃以降低對基地景觀生態之衝擊將是一大課題。因此，建議在植栽保存上應僅可能達到56%上之保存率同時應考慮尊重文化地景之保存。在生態上應有擔負全市生態跳島角色，提供生態廊道及雨水調節之概念對現有荷花池之生態應予保存復育。
另外，在都市空間上，大型室內體育館之量體及位置的決定將是對周邊土地衝擊影響之最大因素，因此建議體育館之高度應儘可能降低使與周邊環境融合，在非必要之區域儘量降至35M以內。另外在開放空間上，除考量做為都市防災外，亦應考量與周邊道路及國父紀念館之關係，在延街面退縮建築，提供人行、綠化、及在街角、人行結點處提供廣場，以緩衝對周邊環境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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